
2022 年 6 月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强制执行法 (草案 )》 （以下简称

《草案》） 对遗产管理人在民事执行程序中

法律地位的规定共有 3 处， 即： 第 18 条

第 2 款规定， 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人是遗

产管理人时， 可以变更、 追加继承人为申

请执行人； 第 19 条第 2 款规定， 执行依

据确定的义务人是遗产管理人时， 可以变

更、 追加继承人为被执行人； 第 77 条第

1 款规定， “一方当事人死亡， 尚未确定

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或者需要等待继

承人继承权利或承担义务” 的， 人民法院

可以裁定中止执行。

以下拟结合 《民法典》 关于遗产管理

人的规定， 谈谈 《草案》 中对遗产管理人

在执行程序中法律地位的认识。

赋予遗产管理人独立法律地位

遗产管理人是 《民法典 》 新增的制

度， 在其之前仅有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

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

规定》 中有 “遗产管理人” 的提法。 《民

法典》 第 1145～1149 条分别规定了遗产管

理人的选任、 法院指定、 职责、 责任和报

酬。

其中， 《民法典》 第 1147 条规定的

遗产管理人职责包括 “处理被继承人的债

权债务” 等。 遗产管理人进行上述遗产管

理民事活动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的， 在遗

产管理人从事遗产管理民事活动产生争议

进行民事诉讼 （包括执行活动） 时， 同样

也是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活动的。 这在

民事诉讼理论上被称为诉讼担当。 在诉讼

担当中， 遗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类似于破

产管理人。

2006 年 《企业破产法》 第 25 条第 1

款明确规定破产管理人的职责之一是 “代

表债务人参加诉讼、 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

序”。 按照 《民法典》 第 1147 条对遗产管

理人职责的规定， 若民事诉讼程序 （包括

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 启动之前被继承人

死亡的， 遗产管理人将直接以自己的名义

作为诉讼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 若民事诉

讼过程中被继承人死亡的， 也应将遗产管

理人作为诉讼当事人。

遗憾的是， 在 《民法典》 颁布施行后

修改的 《民事诉讼法》 （2021 年） 中并

无涉及遗产管理人的规定。 《民事诉讼

法 》 （2021 年 ） 第 153 条第 1 款规定 ，

“一方当事人死亡， 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

是否参加诉讼的” 中止诉讼； 第 154 条第

1 款规定， “原告死亡， 没有继承人， 或

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终结诉讼； 第

263 条第 1 款规定， “作为一方当事人的

公民死亡， 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者

承担义务的” 中止执行。 这 3 个法条是对

《民事诉讼法》 （2017 年） 第 150 条第 1

款、 第 151 条第 1 款和第 256 条第 1 款相

关内容的保留。 可以说， 在遗产管理人问

题上 ， 《民事诉讼法 》 （2021 年 ） 与

《民法典》 并不协调。

依照 《草案》 第 18 条第 2 款和第 19

条第 2 款中 “执行依据确定的权利人是遗

产管理人” “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人是遗

产管理人” 的表述， 毫无疑问可以得出在

执行程序之前的程序 （包括民事审判程

序 ） 中是将遗产管理人作为当事人的结

论。 这一结论， 与 《民事诉讼法》 （2021

年） 相关规定不一致， 但符合 《民法典》

中的遗产管理人规定。

与 《草案》 第 77 条第 1 款相关的法

律条文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执行中

变更、 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 2

条第 1 款和第 10 条第 1 款。 2016 年 《关

于民事执行中变更、 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

的规定》 第 2 条第 1 款规定： “作为申请

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 该公民

的遗嘱执行人、 受遗赠人、 继承人或其他

因该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依法承受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权利的主体， 申请变更、 追

加其为申请执行人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第 10 条第 1 款规定： “作为被执行

人的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 申请执行人

申请变更、 追加该公民的遗嘱执行人、 继

承人、 受遗赠人或其他因该公民死亡或被

宣告死亡取得遗产的主体为被执行人， 在

遗产范围内承担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继承人放弃继承或受遗赠人放弃受遗

赠， 又无遗嘱执行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直

接执行遗产。”

2020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扣押铁路运

输货物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十八件执行类

司法解释的决定》 （法释 〔2020〕 21 号）

将法释 〔2016〕 21 号第 2 条第 1 款和第

10 条第 1 款中的 “遗嘱执行人” 修改为

“遗产管理人”。 该做法显然是考虑到 《民

法典》 已经规定了遗产管理人制度。 《草

案》 第 77 条第 1 款将一方当事人死亡尚

未确定遗产管理人作为中止执行事由之

一， 与法释 〔2020〕 21 号的相关规定是

吻合的， 明确了遗产管理人在民事诉讼程

序中独立的法律地位。

可以说 ， 《草案 》 第 18 条第 2 款 、

第 19 条第 2 款和第 77 条第 1 款赋予遗产

管理人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独立的法律地

位 ， 突破了 《民事诉讼法 》 （2021 年 ）

的有关条款， 体现了对 《民法典》 遗产管

理人职责规定的遵循。

遗产管理人是适格执行当事人

变更、 追加执行当事人包括变更与追

加两种不同的情形， 前者为被变更执行当

事人退出执行程序， 后者为不变更原执行

当事人的情况下并另外增加执行当事人。

变更执行当事人， 实际上是将不适格

的执行当事人更换为适格的执行当事人。

按照 《民法典》 对遗产管理人职责的规

定， 在执行依据确认的权利人或义务人是

遗产管理人时， 遗产管理人有资格参加民

事执行程序进行执行活动， 即遗产管理人

是适格的执行当事人。 这一点从 《草案》

第 18 条第 2 款和第 19 条第 2 款中 “执行

依据确定的权利人是遗产管理人” “执行

依据确定的义务人是遗产管理人” 的表述

也可以得到印证。 在遗产管理人是适格执

行当事人情况下， 不存在变更执行当事人

的必要。

依照 《草案》 第 18 条和第 19 条， 追

加执行当事人又可分为追加申请执行人和

被执行人两种情形。 一般来说， 被追加的

申请执行人是执行债权享有者或者对执行

债权享有管理处分权； 被追加的被执行人

是对执行债务负有义务者。 依照 《民法

典》 第 1147 条， 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

务是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之一， 而继承人对

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既不享有管理处

分权， 也不负义务。 因此， 《草案 》 第

18 条和第 19 条将继承人追加为执行当事

人， 没有实体法上的依据。

此外， 依照 《民法典》 第 1145 条的

规定， 存在由继承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情

形。 在继承人身份与遗产管理人身份重叠

情形下， 无论是变更还是追加都是毫无意

义的。

建议修改《草案》第77条第1款

《草案》 第 77 条第 1 款规定来源于

2021 年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 》 第 263

条第 1 款， 与 《民事诉讼法》 第 263 条第

1 款规定不同的是， 《草案》 第 77 条第 1

款采纳的 《民法典》 中的遗产管理人制

度， 但并不彻底。

《草案》 第 77 条第 1 款规定将一方

当事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

或者需要等待继承人继承权利或承担义务

作为中止执行事由， 隐含了作为执行当事

人的被继承人死亡时应将遗产管理人或继

承人作为执行当事人的意思。 依据上述

《民法典》 第 1147 条关于遗产管理人职责

的规定， 在执行程序中若出现了作为执行

人当事人的自然人死亡时， 应将其遗产管

理人作为执行当事人， 不存在将继承人作

为执行当事人的问题。

《草案》 第 77 条第 1 款规定的内容，

看似既包含了 《民事诉讼法》 第 263 条第

1 款 （“等待继承人”） 的内容， 也照顾到

了 《民法典》 中遗产管理人制度， 实则是

一种相互矛盾的做法。

此外， 《民法典》 第 1145 条规定了

遗产管理人选任规则， 依照该规则一般不

会出现不能确定遗产管理人的情形。 在特

殊情况下发生不能确定遗产管理人的情

形， 即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 应依

《民法典》 第 1146 条规定启动民事审判程

序， 由法院裁判指定遗产管理人。 在法院

裁判指定遗产管理人的情形下， 还允许继

承人进入民事诉讼法程序充当民事诉讼当

事人， 有违遗产管理人指定制度的初衷。

因此， 建议删除 《草案》 第 18 条第

2 款与第 19 条第 2 款 “执行依据确定的

权利人或义务人是遗产管理人时的变更、

追加继承人为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 的

规定； 《草案》 第 77 条第 1 款中的相关

规定可修改为， 一方当事人死亡， 尚未确

定遗产管理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

执行。

（作者系湘潭大学法学院二级教授、 博

导， 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 2022 年 6 月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 赋予了遗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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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权利人是遗产管理人” “执行依据确定的义务人是遗产管理人” 的表述中可

以得到印证。 因此， 在遗产管理人是适格执行当事人情况下， 不存在变更执行当

事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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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中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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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法治】

论 NFT数字作品交易的法律定性

作者： 王迁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NFT 数字作品的交易不会导致有体物

所有权的转移， 不符合著作权法中发行行为的构成

要件。 美国法院将交互式传播解释为发行行为是因

为美国版权法没有规定交互式传播权， 欧盟法院将

“转售” 计算机程序解释为与版权指令有不同规定

的计算机程序法律保护指令中的发行行为， 对我国

均无借鉴意义。

NFT 数字作品的首次 “出售” 形成了购买者

对 “铸造者” 的债权， 后续 “转售” 应被定性为债

权转让。 该定性可以实现对合法 NFT 数字作品的

后续交易适用 “发行权用尽” 所要达到的目的———

保障交易自由， 不会对著作权保护造成负面影响，

而且有利于保护购买者的利益， 维护交易安全。

【理论前沿】

“双碳” 目标下的企业环境合规及

法律机制构建
作者： 陈海嵩 （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

教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中， 如

何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 “双碳” 目标下企业

环境治理责任的法治化、 规范化， 实现企业在环境

治理中的主体责任 ， 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 当前 ，

“双碳” 目标对企业环境责任与企业生产经营行为

提出诸多新的要求， 形成了一定的规范体系， 但仍

带有传统环境法治行政主导的弊端， 无法解决环境

监管中的威慑过度与环境守法中的激励不足问题。

对此， 企业环境合规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机

制， 通过实现多元主体相互间的 “激励相容”， 能

够化解 “双碳” 目标下企业环境治理法治化困境。

构建适应 “双碳” 目标要求的企业环境合规法律机

制， 需重点从三个方面加以推进： 一是构建适应

“双碳” 目标的企业环境合规计划； 二是建立环境

行政监管执法中的企业合规裁量； 三是完善环境刑

事司法中的企业合规审查。

【民法典适用】

论保证人追偿权的发生与行使
———基于裁判分歧的展开和分析

作者： 高圣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摘要： 保证人追偿权的发生依据在于保证人与

主债务人之间的委托合同或无因管理关系， 保证人

向主债务人提起追偿权诉讼的管辖法院原则上据此

而确定， 借款担保合同中就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纠

纷的主管和管辖法院的约定不能拘束保证人追偿权

纠纷。 保证人追偿权的效力范围并不限于保证人承

担的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 还视具体情形包括保

证人为承担保证责任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代偿金额

的利息等。

保证人承担的保证责任或者赔偿责任超过主债

务范围的， 保证人向主债务人追偿时主债务人可主

张相应的抗辩， 以使其不超过主债务人的免责范

围。 与保证人的清偿承受权一样， 保证人行使追偿

权也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涉及保证合同的生效

裁判所确定的保证人追偿权判项， 仅具宣示意义，

未经进一步的诉讼程序或者非讼程序明确保证人的

追偿范围， 不能作为执行依据。

■关注《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一）


